2025年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情况
2025年，我市未发生重大、特大突发环境事件。
	编号
	日期
	事件情况
	事件等级

	1
	2025年5月11日
	2025年5月11日晚9时，中山港街道中山百灵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火灾，燃烧物质为丙酮、仲丁醇等有机溶剂。火灾于约晚10时全部扑灭。消防废水均流入事故应急池和市政管道，除少量消防废水顶托至上游下岐涌雨水排放口外，无其他消防废水外溢，未外流至周边河涌，未对周边环境产生较大影响。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生态环境部华南所专家现场指导环境应急处置工作。中山市生态环境局组织环境应急人员、中山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局）、广东省中山环境监测站、市环境监控中心、中山市雷霆环境应急救援队等应急人员赶赴现场，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开展应对处置。通过源头截断，废水转移，投加活性炭等方式处置，5月12日15时起，事发点周边环境敏感点空气质量及周边水体已全面达标，事件应急终止。
	一般

	2
	2025年12月25日
	2025年12月25日上午5时，小榄镇耐奇制锁（电镀）有限公司一车间发生火灾情况。主要燃烧物含包装材料，保鲜膜、木架等，明火在上午7时左右得到初步控制，约上午11时停止喷水，消防废水排入厂区内应急池，部分消防废水流至园区内的雨水管网。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生态环境部华南所专家现场指导环境应急处置工作。中山市生态环境局组织环境应急人员、小榄镇生态环境保护局、市环境监控中心、中山市雷霆环境应急救援队等应急人员赶赴现场，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开展应对处置。通过源头截断，废水转移方式处置，废水未外流至周边河涌，事件未对外环境造成影响。
	不定级


